项目情况、竞租资格及交易条件等

1.租赁车辆数：306辆（详见车辆清单）
2.租赁部位：所提供车辆车厢外部，但通风口（含发动机舱散热孔）、两侧玻璃、前后挡风玻璃除外。
3.租赁期限为五年，自2026年9月21日起至2031年9月20日止。
4.履约保证金按中标总金额的10%（即6个月租金）收取，合同签订前一次性缴清，租赁期满无违约、无欠款后无息退还，发生违约按约定扣除，扣除后30日内补足，否则出租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
5.租赁底价为5630元/辆*年，按306辆公交车换算成月，即为143565元/月；最低加价幅度为100元/辆*年，按306辆公交车换算成月，即为2550元。
6.具有广告经营资质（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包含广告设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等相关内容）。
7.近五年内有公交广告、车身广告、户外广告运营案例（需提供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相关项目网上中标公示（注明网址）、合同）。
8.在三明公交无历史广告业务欠款记录，竞租单位无违规经营行为及违约记录，无一切与企业经营以及法人个人诚信相关的不良记录。（需提供竞租单位在三明公交无历史广告业务欠款承诺函及在本项目竞租公告发布后至竞租截止时间前，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其上述信用记录的信用信息查询结果网页打印件或截图，加盖公章）。
9.具备足额资金实力与履约能力，能按时缴纳保证金及租赁费。
10.外地企业须在三明市区设分支机构、驻点办公，签约 30日内完成，否则视为违约（需提供竞租单位在三明市区设分支机构、驻点办公承诺函，承诺未按时完成，将视为违约）。
11.承租方发布广告前，须提交广告内容、素材至出租方审核通过后方可上刊。
12.广告内容须符合《广告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不得出现违法、违规、低俗、侵权内容。
13.广告制作、安装、维护、更换及拆除费用由承租方承担，施工需符合公交车辆安全规范，不得损坏车辆本体。
14.租赁期满或合同终止，承租方须在约定期限内清除车身广告，恢复车辆原状。
15.公益广告：承租方免费提供不少于车辆总数20%广告资源，用于出租方公益广告与营运信息发布，制作费由出租方承担；政府重大活动/检查要求的公益广告，不受20%比例限制，承租方须无条件配合。
16.广告破损须24 小时内修复，逾期出租方可代为修复，费用从履约保证金扣除，并按100元/车*次处罚。
17.承租方负责车辆年检行驶证照片变更，未及时提供导致年检不合格，每次扣保证金1000元。
18.承租方逾期支付租赁费，按逾期金额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60日，出租方有权终止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
19.承租方未经审核擅自上刊广告、发布违规广告，出租方有权责令拆除、没收履约保证金，情节严重者终止合同。
20.承租方拒绝承接新增车辆广告经营权，视为根本违约，出租方没收履约保证金，追缴违约金并终止租赁合同。
21.因承租方原因造成车辆损坏、安全事故，由承租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22.广告违法被罚/曝光：损害出租方声誉，支付违约金 10万元，出租方有权解除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
23.单方违约：任何一方无故违约，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30万元；承租方违约可从履约保证金扣除。
24.租赁期间车辆所有权归三明公交所有，承租方仅享有车身广告经营权，严禁转租、分包、抵押。
25.因政府政策、城市规划、公交线网优化等不可抗力导致车辆调整或合同无法履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按实际情况结算费用。
26.租赁费标准与支付
1）预缴结算原则：按年度预缴，每年按实际可上刊车辆数多退少补。
2）首年：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按306辆预付首年租赁费，合同满1年后按实际车辆数结算。
3）后续年度：自第二年起，每年10月20日前，按上一年度实际车辆数预付当年租赁费，满一年后结算。
4）费用确认：承租方收到出租方费用确认单后15 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对，逾期未确认视为无异议，按出租方核算金额执行。
27.车辆调整与费用核减规则
1）车辆数量变动：因运营需要增减可上刊广告车辆，按实际提供车辆数结算租赁费。
2）车辆停运核减：车辆因维修、事故、纠纷等停运≤10日租期与租金不调整；停运超过10日，核减当月车辆租赁费用。
3）新增车辆承接：租赁期内三明公交新增可上刊广告车辆，出租方以函告形式通知承租方，承租方无条件承接，自函告之日起15 个工作日后开始计租，租期、租金标准与竞租项目一致；拒绝承接视为违约，出租方有权没收履约保证金、追缴违约金并终止合同。
福建省三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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